
鄠环批复〔2025〕36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关于西安城投建设有限公司涝河十寨沟小流域生态韧性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西安城投建设有限公司：

你单位《涝河十寨沟小流域生态韧性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结合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市评估函〔2025〕239号），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西安市鄠邑区涝河十寨沟流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水保挡墙、谷坊坝、加固桥墩及修复损毁道路。项目总投资1447.5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91.51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落实废气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时应采取覆盖防尘、洒水抑尘等措施，减少施工扬尘和道路扬尘粉尘产生。在施工期内加强施工机械、车辆维护保养，减少尾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项目应严格按照《西安市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7年)》及省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和减排要求，在规定情形下停止相关施工活动，确保场界扬尘符合《施工场界扬尘排放限值》（DB61/1078-2017）要求。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无施工废水。项目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村民生活设施处置，不得造成二次污染。  

（三）做好噪声相关措施。项目施工期噪声污染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噪声，施工过程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围挡等措施，确保场界噪声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要求，有效降低对声环境敏感目标影响。禁止夜间施工。

（四）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项目生活垃圾依托周边村庄及社区现有生活垃圾收集设施进行收集，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建筑垃圾全部运往鄠邑区周边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处理后用作铺路或制砖材料。施工机械的修理利用附近现有的修理厂，项目不产生危险废物。
（五）做好生态保护工作。项目涉及秦岭重点保护区、涝峪河湿地、陕西省秦岭十寨沟森林公园等生态环境敏感区。项目应加强文明施工，禁止在河道清洗机械设备及工具；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及施工内容，及时进行生态恢复；尽量减少占地，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尽量缩短工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将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单位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对于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的生态红线、规划、土地利用、植被、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等问题，按相关部门规定和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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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鄠邑大队,陕西明威中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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